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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

中介费还是服务费
根据媒体消息，2018年4月，租户刘

先生通过中介经纪机构我爱我家租下

西城区一房源。此房由我爱我家与房主

签订租赁合同后，再租给刘先生，第二

年续租时我爱我家要求刘先生继续缴

纳中介费。双方签订了一年合同。

对此，我爱我家方面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回应表示，该房源并非

普通租赁房源，而是“相寓产品”。“相

寓产品属于我爱我家旗下的资产管理

类业务，与普通租赁管理方式不同。我

爱我家的普租业务第二年如果是租户

与业主直接签约，没有通过我爱我家

进行居间是不收中介费用的。而相寓

与其他长租公寓如自如等类似，收取

的费用是为客户提供了服务内容。”我

爱我家同时表示，目前公司与客户详

尽解释了费用的构成，客户表示认同

并达成一致。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松

涛、乔乔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称，关于

房屋出租的中介费用，目前没有明确政

策规定。但就“同一房屋、同一租户”的

收取续约中介费是不合理的，因为中介

机构在第一次完成居间服务所收取的

费用，无权在续约中再次收取（居间服

务的延续）。

但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指

出，中介费是针对房屋居间交易服务所

收取的费用，收取此费用的先决条件，

就在于中介机构和中介经纪人是否提

供了相应的服务。

买单服务 认可度基础存在
“住过普通租赁房源，签约时除了

缴纳房租还有中介费；后来转为租住长

租公寓运营商提供的租赁房源，除去房

租，中介费被替换成了服务费。乍一看，

中介费及服务费似乎只是缴纳费用名

目上的不同。不过后者提供的对应服

务，似乎也给我带来了一定便利。”自如

客小徐表示，参照普通租赁续约时再行

缴纳中介费的争议，只要长租公寓提供

的服务及收费对等，他愿意为按年支付

的服务费买单。

据了解，所谓自如“服务费”，即自

如客为其在租赁住房期间涉及到的一

系列生活服务买单，内容涵盖公共区域

双周保洁、供暖、网费、寻常维修等。

据了解，与普通租赁房源不同，以

自如、相寓为代表的分散式长租公寓和

魔方等集中式长租公寓，除了一次性租

赁信息服务外，中介机构都会提供管家

式的服务，中介公司一般也会据此来要

求在居间合同到期后、续签后再次支付

服务费。由于维修、保洁甚至邻里关系

协调都有管家帮忙，比较省心，长租公

寓的服务费在租房者中认可度要好于

普通房源续租中介费。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自如服

务费的收取较比普通租赁而言，收

取标准与方式更为清晰。自如App

上明确标注“服务费需要在签约时

一次交清，支付方式选择自如白条

和自如分期的按月缴纳”。根据提示

公告，自如友家房源收取标准为合

同期内总租金的10%；整租房源收

取标准为合同期内总租金的8%；业

主直租房源收取标准为合同期内租

金的8%，1万元封顶。

不过，也有对长租公寓按年收取服

务费表示质疑的声音存在。在“黑猫投

诉”平台上，经常充斥着对市面上常见

的几家长租公寓运营商收取服务费的

吐槽与“差评”，投诉内容包括租房续租

以服务费名义重复收取中介费、服务不

到位或拖沓、管家态度恶劣等。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曾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乏一

些机构服务费是中介费的“假面”，实质

上等同于变相收取中介费。张大伟认

为，服务费本身没有问题，需要深层次

考虑的是，长租公寓运营商所谓的“服

务费”到底和中介费有无关系。“政策不

允许中介又吃差价又赚中介费，长租公

寓公司向租客收取服务费的行为就像

打了个‘擦边球’。”

“自如实际上把经纪业务中的‘中

介费’包装成了‘服务费’，按年收取的

服务费对应的是其对外宣称提供的一

系列服务。而我爱我家没有包装，中介

费就是中介费，因而续约收取中介费这

一问题在近年饱受外界质疑，相关客户

投诉及媒体负面曝光不断。”

中国房地产经纪同业联盟主席胡

景晖说：“像自如之类的长租公寓运营

商，其按年收取的服务费也是由租户自

己承担，说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

钱花的值不值，还是要看提供的服务好

不好。只有服务与收费相匹配，服务费

才能名正言顺，不被非议。”

监管模糊 呼吁制度设计
事实上，就房地产中介市场存在的

不规范经纪行为，早在2013年5月，北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便已会同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发改委、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制

定了《北京市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同一宗房

屋租赁经纪业务中租赁双方续约的，房

地产经纪机构不得再次收取佣金。”也

就是说，如果是同一房租的租赁双方进

行续约，中介不能再次收取中介费。

但是直到2019年，“续约收取中介

费”的乱象仍然禁而不止，众多仍持侥

幸态度按年收取中介费的中介机构，频

登监管部门“黑名单”。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商报记者于国内多个搜索引擎上

检索“续约中介费”这一关键词发现，诸

多网站及贴吧内，不乏各种关于“续约

收取中介费是否合理”的问答与维权支

招。我爱我家为近年来被曝光较多的中

介经纪机构之一。

行业相关法规缺失导致的监管模

糊，被视为“续约收取中介费”问题迟迟

无解的背后主因。有专家指出，在国家

压缩购房市场、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

策背景下，有必要从立法层面规范中介

收费，以维护良好的租赁市场秩序，给

广大租户一颗“定心丸”。

“到期房屋续约收取中介费，也说

不上完全‘无解’。不过需要明确的是，

当前国内对于中介行业的许多管理，

都是事后管理，这便导致了相关负面

事件‘禁而不止’。”胡景晖建言，首先

从制度层面上，国内应该加快针对房

地产经纪行业的立法工作，实现有法

可依；其次，明确与之相关联的职能部

门的监管范畴，以督导和监控机制为

抓手；此外，从民间调解渠道上，要充

分发挥各地消费者协会和中介行业协

会的协调作用。

就租户层面的维权问题，上述多位

行业专家均认同，承租人不能一味退

让妥协，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市场

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向法院提起

诉讼等方式积极维权。此外，市场监管

部门也应加强对此类涉及“续约中介

费”霸王条款的整治，联合消费者协会

等组织对收取续租中介费的中介经纪

机构进行约谈，要求经营者纠正侵权

违法行为。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荣蕾

争议长租公寓续约中介费

近期，“我爱我家对西城区同房源、
同承租人续租收取中介费”一事，引发
外界广泛关注与热议。尽管我爱我家回
应称该房源因属“相寓产品”，为长租公
寓产品，因提供管家式服务，续签收取
的是服务费，并非中介费。但对于长租
公寓续签是否应该收费？服务费和中介
费应当如何界定？收取标准应该如何制
定？ 无论是租户还是业内专家均表示，
在国家压缩购房市场、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的政策背景下，有必要从立法层面规
范中介收费，以维护良好的租赁市场秩
序，给广大租户一颗“定心丸”。


